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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  
 

 
 
 
 

 
廢電器及電子產品的新生產者責任計劃 – 衡睿有限公司書面意見 

 
1. 加強生產商之責任 
由於香港沒有大規模的生產商，政策上如仿傚日本及歐盟的制度，即依靠生產商

(如樂聲，三星等)主導電子廢物回收及處理是比較困難，因為在香港電子產品巿

場相對其它大城巿不但小，並且競爭十分激烈。再加上電子產品產業鏈欠缺再造

和生產的部分，在香港要求生產商設立先進處理設備不合符成本效益。另外，如

參考台灣，要求生產者負責支付入口回收費，實質上即要求分銷商預先支付。在

整個電子廢物政策內無論是財政上或實質處理，生產商的責任其實不大。 
 
建議應參考歐盟，對入口電子產品訂立回收標準及規管有害物質的含量，生產商

必需提供產品的認證，證明該電器可重用的物料達到指定標準及有害物質的含量，

藉此提昇本港回收業處理效率及減少對回收從業者的健康和環境危害。另外，更

會創造商機予環保認證產業。 
 
2. 禁止非法出口，善用現有網絡 
 
在香港，內地及台灣，目前電子廢物回收的渠道主要是透過「個體回收戶」上門

收購（個體戶即收買佬）。總體來說，香港普遍電子廢物的回收的模式是”有償回

收”，即電子廢物回收巿場是建立在電子廢物擁有者和收買佬之間的買賣關係

上。 
 
註：電子廢物擁有者 – 消費者、清潔工人、拾荒者 
 
除了流動的收買佬外，在巿場內大部份的回收店亦有參與電子廢物回收。由此看

來，藉著各個回收個體在巿場自發形成，香港電子廢物收集渠道在社區內的滲透

度不但非常高，而且密集。在物流層面來看，是一個非常有效率及低排放的收集

網絡。不過，由於有大量個體參與，彼此之間亦存在密切的惡性競爭，再加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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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商相比本地合法分拆商之絕對優勢的收購價，所以大部份電子廢物亦是透過這

個渠道流入出口商並以各種灰色[即以平價合法貨物報關出口同時混入高價貨物]
及非法渠道輸出至發展中國家。 
 
如何善用現有的收集模式，管理電子廢物個體戶，並減少電子廢物出口，以提供

足夠數量的電子廢物予合資格的本港回收商處理，將會是本港電子廢物回收政策

的挑戰及特色。硬抄日本，歐盟的機制未必是正確方向。 
 
建議透過由合法回收商或收集商向巿場內收集電子廢物，再配合零售商之回收渠

道及杜絕電子廢物非法及灰色出口才會有助保存足夠數量電子廢物留港處理。 
 
3. 收費水平 
 
理論上，在廢電器及電子產品的新生產者責任計劃內所反徵收的費用應完全用於

處理電子廢物所牽涉的費用。其定價方程式建議如下： 
 
電子廢物收費 =行政費用 + 收集費用 + 分拆費用 + 有害廢料處理 + 廢料棄

置 – 回收物料價值  
 
1) 行政費用 – 協調整個政策運作的行政費用。 
2) 收集費用 – 由 終使用者運輸至合法處理設施的綜合運輸費。 
3) 分拆費用 – 在合法處理設施內將電子廢物拆解至回收物料的處理費。 
4) 有害廢料處理 – 在拆解過程中所產生的有害廢料的處理費用。 
5) 廢料棄置 – 在電子廢物拆解過程後，餘下沒有回收價值廢料的棄置費用。 
6) 回收物料價值 – 回收商在售賣回收物料後所產生之利潤 
 
因此，不同種類的電子廢物應有不同的收費水平(例如：雪櫃和洗衣機因體積大

運輸成本較大，而 CRT 電視機牽涉較複雜的除毒過程而導致較高的分拆費用和 
有害廢料處理)，不能一概而論。如單以零售價的決定收費水平是不能反映真實

情況，及導致將來政策運作收支不平衡的可能。 
 
綜合來說，當處理數量上升時，除了收集成本外，其它處理成本都會相對下降。

因此，估計收費大部分是用來補貼運輸及收集成本。而出口電子廢物至發展中國

家其實是同時輸出了分拆費用、有害廢料處理和廢料棄置費用予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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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及回收商的角色 
 
總結在世界各國的廢電子設備處理經驗，除了非法處理外，如沒有政府的補貼，

回收商很難以商業巿場手法去維持一個附合國際水平的電子廢物處理中心的營

運。而補貼是政府由消費者收集得來，目的是要替巿民向合法回收商支付大家一

向忽略了的環境成本。理論上政府庫房不會在政策實施後增加額外收入，政府

重要的責任是擔負起管理收費的過程、政策協調工作及監管回收商處理電子廢物

的程序。至於電子廢物回收處理設施的營運則應交由合資格的回收商或承辦商管

理，因為如政府負責投資及營運唯一合法電子廢物回收設施，絶對會影響回收業

的正常發展及外商投資機會。 
 




